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与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福

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钢闽光”、“上市公司”或“公司”）2016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及主承销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

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就三钢闽光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三钢闽光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向福建省

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6]654 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

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福建省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共 7 家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股票 45,592.705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6.58 元。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公司共募集资金 299,999.9989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020.2715 万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295,979.727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16)第 350ZA0066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上市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原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业务类别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战略转型 三钢闽光物联云商项目 180,000.00 60,000.00 



2 支付对价 部分交易价款的现金支付 301,847.06 80,000.00 

3 升级改造 一高线升级改造工程项目 26,236.00 25,000.00 

4 节能环保 
65MW 高炉煤气高效发电工

程的投资建设项目 
18,908.00 15,000.00 

5 

其他 

偿还银行借款 90,000.00 90,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合计 646,991.06 300,000.00 

二、三钢闽光募投项目与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计划使用 25,000.00 万元投资“一高

线升级改造工程”，该项目总投资规模为 26,236.00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25,000.00 万元，由于本次发行募集配套资金净额少于 30 亿元，故该项目计划使

用募集资金金额变更为 20,979.73 万元，建设期为 1 年，建设完成后预计每年产

生净利润为 3,438.80 万元，全部投资收益率为 13.11%，投资回收期为 7.63 年。

三明市梅列区经济贸易局于 2016 年 1 月 8 日出具了《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表》（闽经贸备[2016]G02001 号），对该项目予以备案。本公司已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开始对一高线升级改造，并于 6 月 30 日基本完成了对一高线关键局部环节

的升级改造。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1,750.93 万元，未

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19,228.80 万元（不含利息收入）。 

（二）变更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公司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拟对“一高线升级改

造工程”由原计划的全面升级改造变更为关键局部环节的升级改造。公司通过对

一高线关键局部环节的升级改造，即可以达到提高轧制速度和产品精度、增加生

产冷镦类等高附加值产品品种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可以大幅缩短升级改

造工期，减少长停产的改造时间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市场格局的不利影响，而且还



可以大幅减少投资额，降低未来的固定资产折旧摊销，提高盈利能力和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因此，公司将“一高线升级改造工程”由原计划的全面升级改造变

更为关键局部环节的升级改造，将投资总额由原来的 26,236.00 万元调减至

4,000.00 万元，减少 22,236.00 万元。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 

80MW 煤气高效发电工程预计总投资额为 21,398.52 万,其中 17,979.73 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剩余部分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方式解决。项目概算具体情况

如下：发电机组本体投资 17,000.00 万元，脱硫系统投资 3,300.00 万元，公辅配

套拆迁投资 1,098.52 万元。项目建设工期为 12 个月。项目建设内容为建设 1 台

80MW 高温超高压发电机组，包括 1 台 278 吨/小时高温超高压煤气锅炉，1 套

80MW 高温超高压汽轮发电机组以及配套辅机。该工程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

本公司厂区内。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是我国一项重大的技术经济政策，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一项长远的战略方针。公司生产中伴生的低热值煤气剩余资源量很大，按

照《关于公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 年版）的通知》（财税

[2008]117 号）精神，建设电厂回收放散的低热值煤气生产蒸汽和电力，是国家

重点鼓励的工程建设项目。 

2.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向空排放，改善周边环境，有利于公司和所在地区

经济的持续发展。根据国家关于“环境保护”和“职业卫生”必须与主体项目实

现“三同时”，“三废”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规定指标的强制性规定，公司利用

原本直接燃烧排放的低热值高炉煤气发电，相应减少了温室气体、SO2、粉尘等

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可取得明显的环保效益及社会效益。 

3.选用高参数、大容量的机组来逐步淘汰低参数、高能耗、低效率、老化严

重的小型发电机组，充分利用高参数机组效率高的优势，进一步提高了资源回收

利用率和生产供电的可靠性，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4.充分利用剩余的二次能源建设高效发电机组，实现企业资源优化配置，推

进企业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竞争力。降低企业成本，提

高能源安全，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 

5.综合利用自身二次资源生产电力，增加了自发电供电比例，有利于缓解公

司用电的供需矛盾，提高生产供电的可靠性。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80MW 煤气高效发电工程经济效益指标较好，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

益率为 74.31%，财务净现值(IC=10%)为 97,943.00 万元，投资回收期为 2.30 年(含

建设期)；各指标远高于行业基准水平，表明该项目具有较好的资金盈利能力和

投资回收能力，且该项目具有较强的承担风险能力。 

综上所述，80MW 煤气高效发电工程有助于公司有效利用在钢铁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大量高炉煤气，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公司综合能耗；有利于改善公司的

节能环保，为公司长期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符合目前国家不断加大环保节能要

求的政策方向。同时，该项目经济效益较好，能够为公司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审议程序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上市公司 2017 年 7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经公司

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并将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股东利益，独立财务顾问

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与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项目主办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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